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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8.29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3 日國部字第 1090072127A 號「國民小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制定本校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二、本校學生服裝為「運動服」一種。正課期間或正式活動，一律穿著「運動服」服裝為準，未經報准不得穿著便服。
三、服裝穿著規定，週一二四五穿著運動服，週三為便服日，便服須以整齊、大方為主。
四、學生在正課期間穿著運動服，並隨時保持服裝整齊乾淨為基本原則。
五、學校無統一換季時間，學生可依個人對天氣冷、熱之感受，選擇穿著長短袖或長短褲本校運動服。天氣寒冷時，學生可在校服內外加穿保暖衣物，例如:便服外套、帽Ｔ、毛線衣、圍巾、手衣、帽子等。
六、上學、放學及在校期間，學生非有特殊情事，不得穿著涼拖鞋或打赤腳。
七、不可無故自行修改學校運動服裝任何與學校原設計樣式及型式上之修改(如：低腰褲、垮褲等)
八、學生頭髮以整齊、自然為原則。
九、手部保持清潔，指甲經常修剪。
十、以正向方式，給予全學期服裝儀容皆符合標準學生獎勵。
十一、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